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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信托贷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贷款金额：30,000万元 

2、贷款期限：1年 

3、贷款利率：固定利率 6.7%/年 

4、公司信托贷款累计金额：今年年初至今，公司累计偿还信托贷款 3.8 亿元，新增

信托贷款 3 亿元。截止目前，公司信托贷款余额为 3亿元（含本次信托贷款）。  

 

一、合同签署情况 

2014年 7月 4日，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借款人”）

与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信托”或“贷款人”）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6.7%/年。 

 

二、审批程序 

1、董事会决议情况 

2014年 4月 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年度

融资计划》，其中审议通过了：同意集团母公司拟以信用、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290,000 万元，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发行债券、借款、

信托融资、委托贷款、保理、贸易融资及票据融资等。 

2、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2014年 5月 20日，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年度融资计

划》。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 2014年 4 月 29日、2014年 5月 21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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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对方介绍 

1、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 763号 36楼 

法人代表：陈浩鸣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亿元 

成立日期：1988年 7月 2日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

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

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承销

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

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止 2013 年末，中海信托总资产为 491,393.48万元，净资产为 380,800.67万元；

2013 年营业收入为 120,662.94万元，净利润 85,793.88万元。 

2、中海信托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中海信托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四、信托贷款合同主要内容 

1、贷款金额：30,000万元 

2、贷款期限：1年 

3、贷款利率：固定利率 6.7%/年。 

4、本次信托贷款到期还款方式：信托贷款本金按到期一次性偿还完毕。 

5、借款用途：流动资金贷款，用于企业营运资金周转。 

6、担保措施：由公司股东对本次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无反担保。 

 

五、本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防范措施 

1、通过借款业务，能有效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求。  

2、本借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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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3、本次交易产生的风险：新增融资将提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加大了公司还本付息

的压力。  

4、风险防范措施：公司将快速推进开展各项工作，积极开拓市场、增加规模、提高

效益，以保证公司资金实现整体周转平衡。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七月八日 


